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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集团” ）于2020年4月15

日签署的《提供融资及担保协议》于2021年5月15日到期。 经双方协商，公司于2021年4月8日与蓝光

集团续签《提供融资及担保协议》。 在该协议有效期内，蓝光集团及其控股子（孙）公司向公司及公司

下属控股子（孙）公司提供的新增借款总额不超过50亿元，借款利息不得超过公司同类型同期平均借

款利率成本；为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子（孙）公司对外融资提供的新增担保总额上限不超过50亿元，

公司每次按不高于单次担保金额1.5%的费率向蓝光集团支付担保费。本协议自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起即2021年5月20日起生效，有效期为12个月。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

2021年4月12日披露的2021-035、036、042号临时公告及2021年5月21日披露的2021-059号临时公告。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一）提供借款情况：

在上述协议项下， 截至2021年5月31日， 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向公司提供借款余额为59,179.45万

元。

2021年6月，公司新增借款0万元，归还借款2,740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

向公司提供借款余额为56,439.45万元。

（二）提供担保情况：

在上述协议项下，截至2021年5月31日，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129,180.31万

元。

2021年6月，新增担保0万元，到期解除担保金额1,365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

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127,815.31万元。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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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

仁寿蜀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寿蜀锦” ）

仁寿蜀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寿蜀峰” ）

仁寿蜀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寿蜀润” ）

仁寿蜀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寿蜀恒” ）

南宁灿琮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灿琮” ）

南宁森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森驰” ）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和骏” ）

成都海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置业” ）

成都聚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锦商贸” ）

成都金堂蓝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堂蓝光” ）

天津蓝光和骏小站文旅娱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蓝光” ）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发展” ）

成都锐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麒置业” ）

天津市江宇海汇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宇海汇” ）

兴平市海联新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联新兴” ）

2、担保金额：129,851.63万元人民币

3、是否有反担保：无。

为有效提高融资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在股东大会批准担保额度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包括其下

属公司）近期实际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借款金额/

履约金额

担保金额/

担保标的

公司持

股比例

（包括

直接及

间接）

融资机构/

债权人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1 仁寿蜀锦 蓝光和骏 15,000 6,750 45%

四川发展土地

资产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蓝光和骏按照持股

比例45%提供股权质

押担保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2 仁寿蜀峰 蓝光和骏 41,205.29 18,542.38 45%

四川发展土地

资产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蓝光和骏按照持股

比例45%提供股权质

押担保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3 仁寿蜀润 蓝光和骏 8,391 3,775.95 45%

四川发展土地

资产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蓝光和骏按照持股

比例45%提供股权质

押担保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4 仁寿蜀恒 蓝光和骏 10,629.55 4,783.30 45%

四川发展土地

资产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蓝光和骏按照持股

比例45%提供股权质

押担保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5 南宁灿琮

蓝光发展、

天津西青

杨柳青森

林绿野建

筑工程有

限 公 司

（简称“天

津 西 青

“）、 南宁

灿琮

53,000 53,000 1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蜀都支行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天津

西青作为共同债务

人承担连带责任；南

宁灿琮以本项目在

建工程 （车位及商

铺）提供抵押担保。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6 南宁森驰

蓝光发展、

天津西青、

南宁森驰

43,000 43,000 1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蜀都支行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天津

西青作为共同债务

人承担连带责任；南

宁森驰以本项目在

建工程（车位）提供

抵押担保。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合计（新增担保） 171,225.84 129,851.63

7 蓝光和骏 聚锦商贸 100,000 100,000 1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盐市口支

行

聚锦商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17年

4 月 14 日 披 露 （详 见

2017-045号临时公告），

本次为增加增信措施，不

增加担保金额。

8 海润置业

聚锦商贸、

蓝光和骏

60,000 60,000 1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盐市口支

行

聚锦商贸、蓝光和骏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18年

9 月 18 日 披 露 （详 见

2018-127号临时公告），

本次为增加增信措施，不

增加担保金额。

9 蓝光和骏 聚锦商贸 100,000 100,000 1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盐市口支

行

聚锦商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19年

5 月 22 日 披 露 （详 见

2019-075号临时公告），

本次为增加增信措施，不

增加担保金额。

10 蓝光和骏 聚锦商贸 24,000 24,000 1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盐市口支

行

聚锦商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19年

6 月 19 日 披 露 （详 见

2019-084号临时公告），

本次为增加增信措施，不

增加担保金额。

11 聚锦商贸 蓝光和骏 75,000 75,000 1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盐市口支

行

蓝光和骏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20年

5 月 20 日 披 露 （详 见

2020-059号临时公告），

本次为增加增信措施，不

增加担保金额。

12 聚锦商贸 蓝光和骏 63,700 63,700 1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盐市口支

行

蓝光和骏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19年

10月 22日 披 露 （详 见

2019-159号临时公告），

本次为增加增信措施，不

增加担保金额。

13 金堂蓝光 锐麒置业 155,000 155,000 100%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分行

锐麒置业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18年

11月 21日 披 露 （详 见

2018-159号临时公告），

本次为增加增信措施，不

增加担保金额。

14 天津蓝光

北京星华

蓝光置业

有限公司、

金堂蓝光、

锐麒置业

180,000 180,000 30%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北京星华蓝光置业

有限公司、 金堂蓝

光、锐麒置业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19年

12 月 5 日 披 露 （详 见

2019-181号临时公告），

本次为增加增信措施，不

增加担保金额。

15 蓝光发展

重庆柏炜

锦瑞房地

产开发有

限公司

57,000 57,000 本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柏炜锦瑞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作

为债务加入方与债

务人共同承担全部

债务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20年

6 月 24 日 披 露 （详 见

2020-077号临时公告），

本次为增加增信措施，不

增加担保金额。

16 蓝光发展 锐麒置业 62,000 62,000 本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锐麒置业作为债务

加入方与债务人共

同承担全部债务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20年

6 月 24 日 披 露 （详 见

2020-077号临时公告），

本次为增加增信措施，不

增加担保金额。

17 锐麒置业 金堂蓝光 55,000 55,000 100%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分行

金堂蓝光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20年

7 月 25 日 披 露 （详 见

2020-090号临时公告），

本次为增加增信措施，不

增加担保金额。

18 江宇海汇

天津西青、

江 宇

海汇

19,500 19,500 1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蜀都支行

天津西青作为共同

债务人承担连带责

任；江宇海汇以津南

区咸水沽镇商服用

地及地上建筑物提

供抵押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18年

8 月 16 日 披 露 （详 见

2018-114号临时公告），

本次为增加增信措施，不

增加担保金额。

19 海联新兴 天津西青 15,700 15,700 1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蜀都支行

天津西青作为共同

债务人承担连带责

任

该笔担保事项已于2020年

4 月 25 日 披 露 （详 见

2020-047号临时公告），

本次为增加增信措施，不

增加担保金额。

二、年度预计担保使用情况

1、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2020年5月15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预

计2020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713.6亿元；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及2021年2月23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全资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增加50亿元；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0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1 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550,000 319,000 231,000

2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3,263,000 3,071,663 191,337

3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3,294,000 2,435,825 858,175

4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529,000 159,252 369,748

合计 7,636,000 5,985,739 1,650,261

备注：

（1）实施过程中，按照实际签订担保合同时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若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已

约定了相关股权增资、转让等变更事宜，以约定事宜完成后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

（2）同时为同一笔融资的共同债务人（包括全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时，担保使用额度全部纳入非

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内。

2、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及2021年5月20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预

计2021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660亿元， 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1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1 为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2,870,000 96,000 2,774,000

2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3,435,000 0 3,435,000

3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295,000 0 295,000

合计 6,600,000 96,000 6,504,000

备注：实施过程中，公司按照实际签订担保合同时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若在签订担保合

同时已约定了相关股权收购、转让、增资等股权变动事宜，以约定事宜完成后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

类别；若公司为同一笔融资项下的多个融资主体（包括全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时，担保使用额度全部纳

入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住所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

本

（万

元）

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持

股比例

（包括直

接及间

接）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截止2020年12月31日）

仁寿蜀锦置

业有限公司

仁寿县文林镇仁

寿大道高笋社区

熊继能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

介服务；物业管理；土地整

理；基础设施开发；商品房

销售。

45%

总资产24756，总负债24695，净资产61；营

业收入0，净利润-758。

仁寿蜀峰置

业有限公司

仁寿县文林镇仁

寿大道高笋社区

熊继能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

介服务；物业管理；土地整

理；基础设施开发；商品房

销售。

45%

总资产98531， 总负债100592， 净资产

-2062；营业收入0，净利润-1956。

仁寿蜀润置

业有限公司

仁寿县文林镇仁

寿大道高笋社区

熊继能 1,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

销售； 房地产中介服务；物

业管理；土地整理；基础设

施开发。

45%

总资产12783，总负债11955，净资产827；

营业收入0，净利润-51。

仁寿蜀恒置

业有限公司

仁寿县文林镇仁

寿大道高笋社区

熊继能 1,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

销售； 房地产中介服务；物

业管理；土地整理；基础设

施开发。

45%

总资产17039，总负债16857，净资产182；

营业收入0，净利润-265。

南宁灿琮置

业有限公司

南宁市邕宁区蒲

津路 229号原交

通局办公楼3楼

68号

林炜 2,000

房地产开发 （凭资质证经

营）， 房地产交易居间、行

纪、代理，对房地产投资，室

内外装修装饰工程（凭资质

证经营）。

100%

总资产213607， 总负债212648， 净资产

958；营业收入1315，净利润959。

南宁森驰置

业有限公司

南宁市邕宁区蒲

津路 229号原县

交通局办公室 2

楼32号房

林炜 2,000

房地产开发 （凭资质证经

营），房地产交易、居间、行

纪、代理，对房地产投资,室

内外装修装饰工程（凭资质

证经营）。

100%

总资产208555， 总负债207585， 净资产

969；营业收入0，净利润-446。

四川蓝光和

骏实业有限

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一

环路南三段22号

杨武正

106,

528.277

3

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经

营，技术进出口，土地整理。

100%

详见公司年报第四节（七）主要控股参

股公司分析。

成都海润置

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双流区西

航港街道珠江路

600号空港国际

城2栋2楼

刘家骥 6,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

理。

100%

总资产830400， 总负债663300， 净资产

167100；营业收入555298，净利润152927。

成都聚锦商

贸有限公司

成都市郫都区红

光镇宋家林

刘家骥 23,000

销售：日用百货，建筑机具；

建筑、建辅装饰材料（不含

危险化学品）。 房地产开发

经营。

100%

总资产555943， 总负债474737， 净资产

81206；营业收入45494，净利润5135。

成都金堂蓝

光和骏置业

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堂县三

中园区先锋村

刘家骥 3,254

房地产投资（不得从事非法

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

活动）、开发；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100%

总资产786204， 总负债611570， 净资产

174634；营业收入161163，净利润28338。

天津蓝光和

骏小站文旅

娱乐发展有

限公司

天津市津南区小

站镇葛万北路与

津歧路交口润淼

佳苑 创意 中 心

401-3室

张亦鹏 100,000

动漫 （动画） 经纪代理服

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取得

许可证后经营）；酒店管理；

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动漫及衍生产品设

计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体育赛事活动策

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公司

礼仪服务； 文艺创作服务；

营业性演出（取得许可证后

经营）；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旅游信息咨询；艺术

品批发兼零售； 停车场服

务；自有场地租赁；以下限

分支机构经营： 食品销售、

餐饮服务、住宿、儿童室内

游戏娱乐服务。

30%

总资产432561， 总负债228889， 净资产

203671；营业收入0，净利润-1143。

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成都高新区 （西

区）西芯大道9号

杨武正

303,

493.043

5

投资及投资管理； 企业策

划、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房

地产投资； 房地产开发经

营；土地整理；商业资产投

资、经营；自有房屋租赁；资

产管理；物业管理；生物科

技技术产品研究、 开发、生

产（限分支机构在工业园区

内经营）； 技术咨询服务和

技术转让；技术及货物进出

口业务；电子商务。

本公司 详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成都锐麒置

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龙泉驿区

大面街道银河路

118号恒大绿洲4

栋1层3号

梁正智 2,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100%

总资产204813， 总负债203273， 净资产

1540；营业收入0，净利润-460。

天津市江宇

海汇房地产

有限责任公

司

天津市海河工业

区聚兴道9号7号

楼2118

田雪冬 3,000

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信息咨

询.

100%

总资产389146万元， 总负债254177万元，

净资产134969万元； 营业收入149865万

元，净利润17766万元。

兴平市海联

新兴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

司

陕西省咸阳市兴

平市乐山巷 (陕

西兴平海联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院内)

董其武 2,000

房地产开发； 建筑工程安

装；五金交电、民用建材的

销售。

100%

总资产99621万元，总负债100812万元，净

资产-1191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

-1099万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552,096万元，占公司2020年期末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99.59%；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5,143,238万元，占公司2020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77.53%。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易购 公告编号

:2021-109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业务开展的需要，公司子公司对子公司融资业务、

合同履约提供担保，具体担保如下：

1、 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为青岛胶宁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青岛胶

宁” ）的融资事项提供担保，担保融资本金金额人民币700万元。

2、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苏宁易达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宜兴市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为公司及重庆猫宁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猫宁电商” ）合同履约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37,256万元。

3、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渤海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为公司及苏宁智能终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智

能终端” ）合同履约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21,738万元。

4、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为江苏苏宁大药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大药房” ）合

同履约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主体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主体， 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已经履行公司内部决议程

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青岛胶宁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11月11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3697154383L

公司住所：青岛市李沧区广水路771号

法定代表人：左涛

注册资本：22821.1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办公设备，通讯产品及配件（除卫星地面接收设备），日用百货，

自行车，摩托车，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制冷设备及配件、机械设备、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乐器，眼镜（不

含隐形），钟表，汽车装饰装潢用品、建筑材料、家居用品，化妆品，服装，箱包，鞋帽，针纺织品，玩具、体育用品、

卫生用品，办公用品，电动助力车，金银饰品，工艺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智能卡技术服务和销售；初级

农产品销售； 汽车销售（不含小轿车乘用车）；家用空调安装及售后服务；场地租赁，房屋租赁；柜台出租；企业

管理咨询，旅游信息咨询（不含旅行社经营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会议服务；货物装卸；包装

服务；代订酒店；代订火车票、机票；企业形象策划，商品展览展示服务，经济信息咨询；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及违

禁物品）；图书零售、音像制品零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散装食品，二类医疗

器械，生鲜肉，鲜水产品，禽蛋，母婴用品（不含食品及药品），餐具，清洁用品（不含危险品），电子设备，装饰装

潢用品，手机卡；汽车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出版物进口） ；餐饮管理；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青岛胶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青岛胶宁总资产人民币3.14亿元，净资产人民币2.73亿

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0.59亿元，净利润人民币0.01亿元。

2、名称：重庆猫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30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8L3U94

公司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19号

法定代表人：侯恩龙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利用互联网批发、零售：家用电器、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不含电子

出版物）、空调配件、陶瓷制品、厨房用具、通信设备及配件、日用百货、服装、箱包、鞋帽、针纺织品、玩具、文化用

品、化妆品、卫生用品、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办公用品、金银饰品、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装潢材料（不

含危险化学品）、家具用品、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农产品、乐器、Ｉ类医疗器械、ＩＩ类医疗器械（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通讯产品及配件、家居用品、车载设备、摄像器材、办公设备；

销售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预包装食

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保

健食品（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家用电器、制冷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空调设备的

安装与维修；再生资源、废旧金属回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网络信

息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会展服务；企业形象策划；票务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装卸服务；从事建

筑相关业务（凭资质证执业）（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猫宁电商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猫宁电商总资产人民币48.80亿元，净资产人民币-10.

96亿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40.66亿元，净利润人民币-5.50亿元。

3、名称：苏宁智能终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7月27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MA1WYE7A8Y

公司住所：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王桥路59号雨庭广场

法定代表人：侯恩龙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网络机顶盒及网络数字电视、家电、通讯、电子产品；智能电子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销

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网络工程技术开发与应用；网络家电及集成电路产品的生产；智能化系统设

备安装、调试、设计、施工；电子安防工程安装，电子工程、智能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及维护；计算机网络系统集

成，软件开发及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推广；广告设计、制作与发

布；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燃气器具、燃气热水器、燃气采暖热水炉、燃气灶具、净水器、饮水机产品、开水器、

软水设备及其零配件的生产和销售；生产及销售医疗器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货币专用设备制造；家具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机

械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货币专用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增材制造装备销售；幻

灯及投影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苏宁智能终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苏宁智能终端总资产人民币26.85亿元，净资产人

民币-2.29亿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1.06亿元，净利润人民币-0.83亿元。

4、名称：江苏苏宁大药房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年10月19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4MA22Q2JF3A

公司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28号汇智大厦11楼1116室

法定代表人：龚震宇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零售；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保健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

售（销售预包装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第二

类增值电信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妆品零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

百货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苏宁大药房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苏宁大药房总资产人民币8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0万

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0万元。

三、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青岛苏宁易购担保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担保主债权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700万元。

（2）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青 岛 苏 宁 易 购 将 编 号 为 鲁 （2019） 青 岛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52585/0052584/0052543/0052548/0052570/0052551不动产作为抵押物，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义

务向抵押权人提供抵押担保。

（3）担保期限：与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相同。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和其他应付款项。

2、常州苏宁易达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宜兴市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担保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担保的债权最高金额人民币37,256万元。

（2）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①常州苏宁易达将编号为苏（2017）常州市不动产权第0062723号不动产作为抵押物，为主合同项下债务

人按照主合同约定向抵押权人按期支付货款等相关款项担保。

②宜兴市苏宁易购将编号为苏（2021）宜兴不动产权第0039703号不动产作为抵押物，为主合同项下债务

人按照主合同约定向抵押权人按期支付货款等相关款项担保。

（3）担保期限：与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相同。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货款、应收账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法律规定的其

他担保范围。

3、天津渤海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担保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最高担保债权数额为人民币21,738万元。

（2）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天津渤海苏宁将编号为津（2020）保税区不动产权第1001875号不动产作为抵押物，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

按照主合同约定向抵押权人按期支付货款等相关款项担保。

（3）担保期限：与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相同。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货款、应收账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法律规定的其

他担保范围。

4、重庆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担保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最高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限：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

（4）担保范围：苏宁大药房应付货款及货款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其他有关的损失费用等。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均为上市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行为，考虑了公司的日常经营及

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且各公司财务状况稳定，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

进行控制。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解除的担保，公司审议通过的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398,608.00万元，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90,694.00万元，公司对上海苏宁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担保额度为人民

币238,473.10万元，上述对外担保合计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22.48%。

公司审议通过子公司对公司与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融资业务以及合同履约等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1,

50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06,921.17万元，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2,523.00万元，公司对上海苏宁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38,473.10万元，上述对

外担保合计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8.95%。

公司子公司对公司综合授信、融资业务以及合同履约提供担保余额410,231.60万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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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7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7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7月2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7月23日9:15-� 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吉印大道188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波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1人，代表股份647,297,7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的75.0686%。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9人，代表股份404,306,5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6.888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02人， 代表股份242,991,14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802%；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09人，代表股份282,442,9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2.7556%。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包含关联交易相关议案，就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二）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7,289,31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反对8,400股，反

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弃权0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04,306,567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242,982,747股，反对

8,400股，弃权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282,434,572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反对8,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2、审议《关于新增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7,297,71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反对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04,306,567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242,991,147股，反

对0股，弃权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282,442,972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关于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7,297,71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反对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04,306,567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242,991,147股，反

对0股，弃权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282,442,972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关于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7,297,71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反对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04,306,567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242,991,147股，反

对0股，弃权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282,442,972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参与投资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332,30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65%；反对6,110,671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5%；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39,451,825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236,880,476股，反

对6,110,671股，弃权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276,332,301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65%；反对6,110,671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5%；弃权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肖志强、王源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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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1年7月23日，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埃斯顿” ）及控股子公司卡尔克鲁

斯机器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loos中国” ）分别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现将相关进展事宜公告如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1583�号）核准，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7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8,392,857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具体发行价为28元/股，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794,999,996.00元，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人民币15,137,664.64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79,862,331.36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1]第5599号）。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

存储管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于2021年7月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及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议

案》。 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2021年7月23日，公司召开了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为更好的推进Cloos和埃斯顿的优势资源整合，新

增公司控股子公司Cloos中国作为项目实施主体， 与公司共同实施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之

“标准化焊接机器人工作站产业化项目”“机器人激光焊接和激光 3D�打印研制项目”的建设。

2021年7月23日，公司及Cloos中国分别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

公司已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相关专项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止2021年7月23日相关专项账户开立和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1、开户行名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

账户名称：卡尔克鲁斯机器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72030122000546048

银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胜太路109号

金额（人民币万元）：0

用途：机器人激光焊接和激光3D打印研制项目

2、开户行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

账户名称：卡尔克鲁斯机器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93130078801200001199

银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金箔路678号

金额（人民币万元）：0

用途：标准化焊接机器人工作站产业化项目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甲方” 指公司与Cloos中国，“乙方” 指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丙方” 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 主要内容

如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 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2、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未以存单的方式存储募集资金。 如以存单方式存储募集资金，各方将另行签

署补充协议约定存单方式的募集资金存储及监管事宜。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

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

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欢、陈泽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

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

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15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7、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乙方应当在

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8、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

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14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9、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甲方有权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11、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

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2、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解决不

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 仲裁应用

中文进行。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公司、卡尔克鲁斯机器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保荐机构签订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5、公司、卡尔克鲁斯机器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保荐机

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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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公司《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

简称《第三期股权激励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中有陈宇、王乾等1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陈宇等1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不达

标，公司对上述29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363,960股进行

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注销该部分限制性

股票。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

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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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冷炎先生对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项议题投反对票。 投反对票的原因，请见本公告正文。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蓝谷”或“公司” ）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于2021年7月

12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1年7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宇先生召集并主

持，应出席会议董事11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1名。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议案分别进行了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董事代康伟女士为公司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履职，任期

与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代康伟女士简历附后。

本次选举后，公司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欧阳明高先生、林雷先生、代康伟女士三名董事组成，其

中主任委员为欧阳明高先生。

表决结果：10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冷炎先生审议认为： 为确保良好的公司治理架构并从制度上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 对该议案投反对

票。 他建议参考业界惯例，补选一位独立董事或董事长为薪酬委员会委员。

说明：补选董事经理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等的相关规定， 且在现阶段有助于公司在制订薪酬政策及业绩考核中兼顾各方利

益，为董事会做出相关决策发挥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设置了避免潜在利益冲

突的机制。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金额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

1、 同意公司根据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数额，对募投项目投入金额调整如下：换电业务系统开发项目中募集

资金投资金额由原计划86,560.95万元调整为81,540.95万元。其余3项投入金额不变，即：ARCFOX品牌高端车

型开发及网络建设项目262,825.84万元，5G智能网联系统提升项目投入35,613.21万元； 补充流动资金165,

000.00万元。

2、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8,231.77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金额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7）。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4日

附件：

代康伟女士简历

代康伟女士，女，1983年6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专业，

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2008年4月至2021年5月，历任北汽福田研究院新能源技术中心软件开发工程师、新

能源系统开发所开发管理部副部长；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研究院系统集成与标定科工程师、系统

集成与标定科科长、技术中心主任助理、策略开发部副部长、策略开发部部长、院长助理、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2021年3月至今，任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蓝谷动力系统分公司总经理。 2021年4月至今，担任北京新能

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2021年4月至今，担任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 2021年6月至今，担任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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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九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蓝谷”或“公司” ）九届十九次监事会于2021年7月12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1年7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萧枭召集并主持，

应出席会议监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7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经出席会议监事对议案进行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金额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金额，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募集

资金管理要求。我们同意公司调整对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金额。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提高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相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本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共计58,231.77万元。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733

证券简称：北汽蓝谷 公告编号：临

2021-057

债券代码：

155731

债券简称：

19

北新能

债券代码：

155793

债券简称：

19

新能

02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

金额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58,231.77万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312号），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793,650,793.00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93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499,999,995.49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449,800,

047.75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4月26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验资报

告》（致同验字（2021）第110C000219号）。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按规定与专户银行、保荐机

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1 ARCFOX品牌高端车型开发及网络建设项目 420,324.44 262,825.84

2 5G智能网联系统提升项目 36,757.00 35,613.21

3 换电业务系统开发项目 117,424.60 86,560.95

4 补充流动资金 165,000.00 165,000.00

合计 739,506.04 550,000.00

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

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金额， 经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

决议，将调整部分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1 ARCFOX品牌高端车型开发及网络建设项目 420,324.44 262,825.84

2 5G智能网联系统提升项目 36,757.00 35,613.21

3 换电业务系统开发项目 117,424.60 81,540.95

4 补充流动资金 165,000.00 165,000.00

合计 739,506.04 544,980.00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为保证顺利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前，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截至2021年5月3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合计人民币58,231.77

万元，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款项合计人民币58,231.7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

截至2021年5月31日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金额

1

ARCFOX品牌高端车型开发及网

络建设项目

262,825.84 56,274.83 56,274.83

2 5G智能网联系统提升项目 35,613.21 1,956.94 1,956.94

3 换电业务系统开发项目 81,540.95 0 0

4 补充流动资金 165,000.00 0 0

合计 544,980.00 58,231.77 58,231.77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情况进行

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2021）第110A014062号）。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2021年7月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

投资金额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58,231.77万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本次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本次置换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情况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21）第110A014062号），认为：北汽蓝谷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21年5月31

日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说明》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有关规定及

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与实际情况相符。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九届二

十八次董事会和九届十九次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 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事项无异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部分投资金额，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募集资金管理要求。 我们同意公司调整对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的具体

投资金额。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且

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并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内容及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8,231.77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金额，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募集

资金管理要求。我们同意公司调整对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金额。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提高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相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本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共计58,231.77万元。

六、上网公告文件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鉴证报

告》（致同专字（2021）第110A014062号）。

保荐机构出具的 《关于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4日


